國立鹿港高中教師緩任導師申請書          
	教師姓名
	

	任教科目
	

	服務年資
	年

	申請緩任
導師原因
	□第一順位：罹患重大疾病(需有公立醫院證明)需調養身體者，足以影響導師業務者。 
□第二順位：已懷孕待產之女性教師。
□第三順位：因家庭遭受變故或特殊原因者。
□第四順位：兼任行政職務連續滿三年(含)以上卸任者及已連續擔任三年（含）以上導師者。


	申請緩任期程
(期間一年)
	自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止

	申請日期
	  年    月    日

	所屬教學研究會
召集人
	




	導師遴選委員會
	




	校長
	





  備註:本表僅供申請，為保護學生受教權，導師擔任仍依本校各科授課狀況為最大考量，
  本申請表送導師遴選委員會討論議決。
